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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和加勒比法律专家网的报告 
法律专家网在国家执行立法的实行中的推动作用 

 
 
1. 法律专家网的起源和构成 
 
1.1 2000 年 3 月在秘鲁利马举行了拉美和加勒比成员国的第一次国家主管部门区域

会议，会上提议在该区域建立一个法律专家网，由《化学武器公约》（以下称

“《公约》”）缔约国指定的专家组成。 
 
1.2 根据这项提议并经技术秘书处（以下称“秘书处”）协调，建立了拉美和加勒

比法律专家网，其成员为经各缔约国分别指定的下述专家：安娜·玛丽亚·切

里尼（阿根廷、主席）、路易斯·吉诺·波吉·博尔达（玻利维亚）、安东尼

奥·康萨多·特林达德（巴西）、伊雷妮·罗梅罗·洛佩斯（古巴）、佩德

罗·西顿（巴拿马）、巴巴拉·皮埃尔（圣卢西亚）。后来又补充指定了两名

成员：罗德里戈·耶佩斯·恩里克斯（厄瓜多尔）、玛丽亚·伊莎贝尔·瓦

莱·马丁内斯（秘鲁）。 
 
1.3 该专家网举行过三次会议。第一次是 2001 年 2 月在海牙，与关于有效实施国际

协定的禁化武组织合作和司法协助国际研讨会同时举行。第二次是 2001 年 3 月

在智利比尼亚德尔马，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缔约国的第二次国家主管部门区域

会议同时举行。第三次是 2003 年 2 月在巴拿马的巴拿马城，与第四次拉美和加

勒比国家主管部门区域会议同时举行。第三次会议是因为禁化武组织的预算困

难而不得已推迟到 2003 年的；但是资金一到位就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工作方

案，其中包括 2003 年 7 月在哥斯达黎加举行中美洲履行《化学武器公约》国家

主管部门区域研讨会期间，派出专家网的一名成员给中美洲的缔约国提供援

助。在 2003 年 7 月为哥伦比亚的国家主管部门举办国家主管部门培训课程时也

有一名专家网成员提供援助。 
 
1.4 专家网各项行动及其表现的潜力也使秘书处受到启发，在今年把网络扩大到另

外四大禁化武组织区域组。编制本报告，是为了提交给 2003 年 11 月 4 日至 7
日在海牙举行的专家网扩大后的第一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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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专家网的作用 
 
2.1 《公约》第七条第 1 款规定每一缔约国应“采取必要措施履行其在本公约下承

担的义务”，包括制定国内的刑事立法以查禁《公约》禁止一缔约国进行的任

何活动。 
 
2.2 创立专家网的动力是《公约》第七条第 2 款的规定，即每一缔约国“应同其他

缔约国合作并提供适当形式的法律协助，以便利履行第 1 款下的义务”。这项

一般性义务没有具体说明应采用何种机制提供合作和协助，所以各地区组可以

建立象拉美和加勒比法律专家网这样的网络。 
 
2.3 该专家网是由专业法律界人士组成的机构，他们是在该区域与实施《公约》义

务有关的事务的联络人。由于该地区在法律体系、政府结构、以及语言上的类

同性，专家网还利用这一点旨在为该地区正在实施《公约》所规定的国内立法

和行政措施的缔约国提供援助和咨询。 
 
2.4 专家网成员的作用之一是答复缔约国有关本国履约立法的询问。成员们还在他

们实施新规章和发现新问题新障碍的过程中交流经验，从而推动了区域范围内

规章制度的协调，确保该地区的缔约国在履行《公约》义务时做到步调一致。 
 
2.5 为更好地了解区域范围里目前在化学品贸易上所实行的管制，专家网这方面所

做的工作包括编制一份有关跟踪出口化学品的调查问卷。将要求拉美和加勒比

的缔约国答复问卷，适时将就它们的答卷提出一份报告。 
 
3. 刑事方面的合作和法律协助 
 
3.1 第七条第 2 款只规定了合作和法律协助的一般义务。没有订明所应提供的法律

协助的形式；也没有界定对引渡或司法协助加以管理的机制。而且这一款不涉

及与行使司法管辖权有关的问题，也没有确立或引渡或审判、不引渡即审判的

原则， 即由拒绝引渡请求的缔约国在本国司法管辖范围内起诉指称的犯罪人的

原则。所以，援助请求的执行，必须以双边或多边引渡条约或司法互助条约作

为依据，且有关缔约国根据国际法和本国立法已是此类条约的缔约方。 
 
3.2 在一起个人从事《公约》禁止的活动的案件中，也许会有几个国家依法进行调

查或提起刑事诉讼。在由此产生的并行管辖权情况下，缔约国将会有义务进行

合作；除其他外，有责任提供必要的法律协助，以便信守禁止、阻止、起诉和

惩处《公约》禁止的活动这项义务，并同时确保安全、保护人员和环境。 
 
3.3 缔约国应采取必要措施禁止和惩处《公约》禁止的活动，这项义务也必然意味

着相互给予法律协助的义务。在提供协助或请求协助时，如果缺乏必要的国内

措施就会遇到障碍，这类国内措施涉及的方面有，例如，引渡请求中的双重犯

罪性、调查和起诉罪行、使用搜查证、逮捕嫌犯、查封财产、截收邮件、以及

窃听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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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专家网拟议的活动 
 
4.1 以增进区域范围内的援助和合作为目的，专家网建议： 
 

(a) 扩大网络的规模，让区域内其他缔约国指定的新成员加入； 
 

(b) 汇编关于以下情况的资料：区域履约状况、有关请求提供合作和法律协

助以及对此作出反应的国内规范和规定； 
 

(c) 在需要引渡的违反《公约》规范的案件方面，找出并分析本区域各国可

提供所需程度的双重犯罪管辖的现行法律。这样做的目的是促使各缔约

国适当采用新的刑罚规定； 
 
(d) 确定每一缔约国内负责协调提供合作和法律协助的请求的全国性机构以

及这些机构内的负责人； 
 
(e) 与本区域每一缔约国的海关当局联系，让它们知道专家网的建立； 

 
(f) 查清每一缔约国参加的国际、区域和双边性的有关相互法律协助的协

定； 
 

(g) 创设能清楚地说明每一缔约国的需求的区域合作数据库； 
 

(h) 确定并分析用于协调各缔约国的国家执行立法并优化系统性的资料交流

的最佳方法； 
 

(i) 认清并分析各缔约国共同的援助需求，从而提高作出反应的效率； 
 

(j) 报告出区域各国现行的出口管制措施，并为消除在商贸上的弊端，分析

是否有可能建立统一的出口管制制度及制定同等水平的管制措施；及 
 
(k) 研究是否有可能采取联合行动预防涉及《公约》的犯罪，以及是否有可

能通过这种行动在国境线上迅速阻止有毒化学品转用于扩散目的。 
 
4.2 专家网还建议研究以下事宜，因为这关系到在发生威胁的或实际的化学武器恐

怖袭击时的合作： 
 

(a) 每一缔约国在不同的威胁或袭击情况下所掌握的应对手段，其中包括医

院、能够医治受害人员的专家以及必需物品； 
 

(b) 行政和海关手续；及 
 
(c) 尤其与专用物品、设备和疫苗接种有关的进出口管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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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拉美和加勒比法律专家网的建立为该区域的各缔约国就与履行《公约》有关的

问题进行合作提供了一个新途径。对话无论是由一位法律专家还是由一个国家

主管部门发起，均有助于国家立法的实施，有助于推动缔约国履行《公约》义

务。上述议案正在交送新的禁化武组织法律专家网，供其做工作规划时考虑。

由于拉美和加勒比法律专家网的工作及其提供的启发，通过扩大和变革形成了

囊括禁化武组织五个区域集团的禁化武组织法律专家网，秘书处对专家网的工

作和启发表达了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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